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云 南 省 乡 村 振 兴 局

文件

云人社发 〔２０２３〕３３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云南省乡村振兴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交通补助

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州 (市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乡村振兴局:

为深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,根据 «关于加强就业

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»(云人社

通 〔２０２１〕４９号)、 «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» (云财规 〔２０２２〕２３号)精

神,现就进一步做好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(以下简称监

测对象)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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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补助对象

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３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 (含监测对象).

二、补助金额

按照跨省务工每人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

一次性交通补助.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州 (市)人社部门、乡村振

兴部门综合考虑务工人数、路途远近、资金规模等因素确定,所

需资金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列支.

三、补助申请

(一)申请条件

符合条件人员每人每年可向当地县级人社部门或乡村振兴部

门申报１次一次性交通补助,申报人员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

卡复印件和以下任何１项证明材料即可申报一次性交通补助:

１􀆰务工证明;

２􀆰劳动合同 (协议);

３􀆰当年３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单;

４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证明.

(二)申请补助流程

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向当地村 (居)委会提出申请,提交相

关资料至村 “两委”干部、驻村工作队员核实务工情况,填写初

审意见,公示无异议后,报乡 (镇)社会保障和为民服务中心审

核,经乡 (镇)审核合格后,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一

次性交通补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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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乡镇上报的申请补助人员名单,

交由同级乡村振兴部门进行人员身份 (是否属于脱贫劳动力或监

测对象)甄别,乡村振兴部门在收到申请人员名单后５个工作日

内,将甄别结果函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,县级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收到甄别结果后,在３个工作日内将一次性交通补助

资金拨付到符合条件申请人的 “社保卡”银行账户.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将补助发放结果反馈县乡村振兴部门,由乡村振

兴部门第一时间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

系统.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一次性交通补助资金发放工

作,县乡村振兴部门负责发放资金的保障工作,协调从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优先列支,确保符合申报条件人员的一次性

交通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兑现.各地可根据本通知精神,结合当地

实际情况,进一步优化简化补助申请条件、补助流程,确保政策

落实落地.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强化宣传引导.各地要通过入户宣传、村内广播、微

信电话、公示栏张贴宣传等方式宣传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政

策,做到补助条件、补助标准等相关政策应知尽知,提高政策知

晓度,推动脱贫人口向更加稳定更高薪酬的岗位转移就业.

(二)做到应兑尽兑.一次性交通补助主要集中在８—９月办

理,逾期尚有遗漏或新增符合条件的,次年２月底前补办.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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